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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宏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本公司拟与启迪（福建）生物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启迪宏日生物

质能发展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最终以工商注册名称为准），注册地址为福建省南

平市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，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，占注册

资本的 50%；启迪（福建）生物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，占注册

资本 50%。公司主要从事生物质能源加工、销售、咨询服务、进出口业务（国家

法律法规禁止进出口的产品技术除外）；生物质颗粒成套设备销售、安装；生物

质供热销售；生物质供热运营服务；生物质能源相关装备销售；收购、加工：玉

米芯、玉米秸秆等农业加工剩余物。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。 

 

（二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  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—重大

资产重组》的规定：“挂牌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增资、新设全资子

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”本次出资是新设子公司，因此不

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 

（三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22-045 

（四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以 9 票同意，0

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出资设立启迪宏日生物质能发展有限公司

的议案》。按照《公司章程》、公司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

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五）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

（六）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

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，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

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，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。 

 

（七）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

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、融资租赁公司、商业保理公司、

典当公司、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。 

二、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

1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启迪（福建）生物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

住所：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货场路 136 号（顺昌县农技中心） 

注册地址：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货场路 136 号（顺昌县农技中心）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詹旋常 

实际控制人：启迪生物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 

主营业务：一般项目：生物质能技术服务；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；技

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科技推广和应

用服务；休闲观光活动；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；热力生产和供应；碳减排、碳转

化、碳捕捉、碳封存技术研发；森林固碳服务；碳纤维再生利用技术研发；水环

境污染防治服务；食用农产品批发；水产品批发；粮油仓储服务；教育咨询服务

（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）；土地整治服务；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、休

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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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食品生产；粮食加工食品生产；小餐饮、小食

杂、食品小作坊经营；新化学物质生产；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；现制现售饮用

水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

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

注册资本：2000 万元 

关联关系：无 

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（若是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一）出资方式 

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：现金 

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

本次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，不涉及实物资产、无形资产、股

权出资等出资方式。 

 

（二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启迪宏日生物质能发展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 

经营范围：生物质能源加工、销售、咨询服务、进出口业务（国家法律法规禁止

进出口的产品技术除外）；生物质颗粒成套设备销售、安装；生物质供热销售；

生物质供热运营服务；生物质能源相关装备销售；收购、加工：玉米芯、玉米秸

秆等农业加工剩余物。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。 

公司及各投资人、股东的投资规模、方式和持股比例： 

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认缴/实缴 出资比例或持股比例 

吉林宏日新能源

股份有限公司 
5,000,000 现金 认缴 50% 

启迪（福建）生

物经济发展有限

公司 

5,000,000 现金 认缴 5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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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公司拟与启迪（福建）生物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启迪宏日生物

质能发展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最终以工商注册名称为准），注册地址为福建省南

平市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，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，占注册

资本的 50%；启迪（福建）生物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，占注册

资本 50%。公司主要从事生物质能源加工、销售、咨询服务、进出口业务（国家

法律法规禁止进出口的产品技术除外）；生物质颗粒成套设备销售、安装；生物

质供热销售；生物质供热运营服务；生物质能源相关装备销售；收购、加工：玉

米芯、玉米秸秆等农业加工剩余物。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。 

 

五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和调研，公司决定投资设立公司。本次对外投资符合

公司发展战略和产业链布局的需求，有利于培育业务领域新的增长点，从而提高

公司核心竞争力，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奠定良好基础。 

 

（二）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

因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尚需相关部门的批准后方可进行，因此存在审批未获

批准的风险。 

 

（三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预计将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，对公司经营业绩的

影响金额以经审计数据为准。本次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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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宏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2 年 10 月 3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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